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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破获首起自媒体敲诈勒索案
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房地产商负面信息索要44万“删帖费”，三人被批捕

□半岛记者 孙桂东 通讯员 青公宣
报道

本报11月20日讯 今年8月，青岛
网警巡查执法接到举报称，青岛市部分
自媒体账号恶意发布青岛市多家房地产

公司的负面帖文，并以有偿删帖的方式
进行敲诈。
市局网警支队会同开发区分局开展

侦查工作，于9月9日将犯罪嫌疑人何某
某，付某成功抓获，9月17日，犯罪嫌疑

人曹某投案自首。
经查明，自2018年以来，犯罪嫌疑

人何某某等三人，通过在自媒体平台发
布房地产商负面信息，并要挟索取“删帖
费”的方式，六次实施敲诈勒索共计44

万元。
目前，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黄岛区

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，案件正在进一步
审理中。据悉，这也是青岛破获的首起自
媒体敲诈勒索案。

□半岛记者 何毅 报道
11月20日下午，岛城市区气温开始下降，冷空气让很多行人措手不及。未来两天，岛城将迎来阴雨降温天气，全市

最低气温可达-3℃，请注意多加衣。

□半岛记者 徐杰 报道
本报11月20日讯 11月20日，记

者从青岛市纪委监委获悉，近日，崂山区
纪委监委对中国国际商会崂山商会会长
刘赞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
查和监察调查。
经查，刘赞泉违反政治纪律，对抗组

织审查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违规收
受礼金、私车公养、违规发放补贴；违反
组织纪律，不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；违
反廉洁纪律，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
务的礼金、违规经商办企业及其他违反
廉洁纪律规定问题；违反生活纪律；违反
国家法律法规规定，违规设立账外资金。
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挪用公款、侵吞公共
财物，涉嫌挪用公款及贪污犯罪。
经崂山区纪委常委会、区监察委员

会研究并报崂山区区委常委会批准，决
定给予刘赞泉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分；
终止其崂山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
格；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；将其涉嫌犯罪
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，所涉
财物随案移送。

降降温温了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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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际商会崂山商会
会长刘赞泉被“双开”


	A03-PDF 版面

